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19号

申请人：姜xx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信访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1月21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2、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限期内，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

首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遵循一事一申请原则，被申请人2025年1月21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复书中，没有编号；没有表述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内容；不能认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已经履行了答复、告知义务。

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中明确规定，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属于政府部门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而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书称；“法律法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这明显是与国家法律法规背道而驰。

其三，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是请依法提供：越级上访违反的法律、法规(注；具体的条、款、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若没有相关信息，那么，也应该按照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告知申请人，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

综上，为了国家政令畅通及申请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依法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查明事实，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的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法律法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

综上所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相关信息，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情形。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

2024年9月23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越级上访违反的法律、法规（注具体的条、款、目），被申请人工作人员于2024年9月24日签收但并未答复，本机关于2024年12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回复，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1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申请人不服该答复书内容申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申请人向信访局申请公开越级信访所违反的法律、法规，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信访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未侵犯其合法权益，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姜xx的行政复议申请。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3月11日



